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向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高端智能电动平台开发项目 587,459 350,000

合计 587,459 350,000

募集资金到位后，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79,984,117.39 元，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的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一）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拟对 2024 年 10 月至 20261牀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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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1,805,393,232.62 元。上述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监管规定。本次置换内容与公司募集说明书承诺的募投项目一

致，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且本次募集资

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监

管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